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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 

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之科技”）的委托，担任新之科技本次定向发行的专项法

律顾问。 

就本次定向发行相关事项，本所已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市通商

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2025 年 10 月 16 日，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审查

部下发《关于青岛新之环保科技有股份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

函》（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律师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

司办法》《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

全国股转系统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就反馈意见要求本所律师核查的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应当和《法

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不一致的部分以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做的声明以及

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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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反馈意见》1.关于股权变动。请发行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本次定向发行及收购前后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情况。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在《推荐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明确

核查意见。 

回复如下：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主要核查： 

1、查阅《定向发行说明书》； 

2、查阅新之科技截至 2025 年 5 月 12 日的《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未合并

融资融券信用账户）》； 

3、查阅新之科技、龚杰卡、陆增、宁波鑫加与华润环保于 2025 年 7 月 4 日

重新签署的新《协议书》； 

4、查阅公司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华润环保拟通过认购新之科技定向发行股份和大宗交易方式或特定事项协

议转让方式受让新之科技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获得新之科技控制权。本次交易完

成后，华润环保将持有新之科技 42,900,336 股股份，占交易完成后新之科技总股

本的 55.87%，成为新之科技的控股股东。 

新之科技拟向华润环保定向发行 26,873,539 股股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公司本次发行前（即

截至审议本次定向发行事宜的 2024 年年度股东会之股权登记日 2025 年 5 月 12

日）与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龚杰卡 13,896,400 27.84% 华润环保 26,873,539 35.00% 

2 陆增 10,091,400 20.22% 龚杰卡 13,896,400 18.10% 

3 宁波鑫加 4,890,900 9.80% 陆增 10,091,400 13.14% 

4 青岛上合 4,050,000 8.11% 宁波鑫加 4,890,900 6.37% 



5 安徽双赢 2,521,949 5.05% 青岛上 4,050,000 5.27% 

6 王铁英 2,000,000 4.01% 安徽双赢 2,521,949 3.28% 

7 马伟 1,951,600 3.91% 王铁英 2,000,000 2.60% 

8 李达 1,500,100 3.01% 马伟 1,951,600 2.54% 

9 吕国荣 1,413,802 2.83% 李达 1,500,100 1.95% 

10 刘希军 1,199,043 2.40% 吕国荣 1,413,802 1.84% 

合计 43,515,194 87.18% 合计 69,189,690 90.09% 

注：虽然华润环保在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前不会启动对龚杰卡、陆增、青岛上合、安徽双

赢、王铁英、马伟、李达、张珉、何忠辉、杜婷婷、苗建、蔡丽珍、李懋宁、马凡波所持公

司股份的受让程序，但不排除其他股东买卖公司股票的可能，因此上表未考虑股权登记日至

本次发行完成日之间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情况。 

华润环保与出让方龚杰卡、陆增、青岛上合、安徽双赢、王铁英、马伟、李

达、张珉、何忠辉、杜婷婷、苗建、蔡丽珍、李懋宁、马凡波分别签订了《股份

转让协议》，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华润环保将自上述交易对方处受让取得公司

16,026,797 股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20.87%。公司本次发行完成日

与华润环保对公司的本次收购整体完成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如下： 

序

号 

本次发行完成 本次收购完成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比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比例 

1 
华润环

保 
26,873,539 35.00% 35.00% 

华润

环保 
42,900,336 55.87% 55.87% 

2 龚杰卡 13,896,400 18.10% 18.10% 
龚杰

卡 
11,896,400 15.49% 15.49% 

3 陆增 10,091,400 13.14% 13.14% 陆增 9,091,400 11.84% 11.84% 

4 
宁波鑫

加 
4,890,900 6.37% 6.37% 

宁波

鑫加 
4,890,900 6.37% 6.37% 

5 
青岛上

合 
4,050,000 5.27% 5.27% 马伟 1,463,700 1.91% 1.91% 

6 
安徽双

赢 
2,521,949 3.28% 3.28% 

吕国

荣 
1,413,802 1.84% 1.84% 

7 王铁英 2,000,000 2.60% 2.60% 
刘希

军 
1,199,043 1.56% 1.56% 

8 马伟 1,951,600 2.54% 2.54% 
汪智

慧 
589,957 0.77% 0.77% 

9 李达 1,500,100 1.95% 1.95% 林建 585,000 0.76% 0.76% 

10 吕国荣 1,413,802 1.84% 1.84% 王璟 500,000 0.65% 0.65% 

合计 69,189,690 90.09% 90.09% 合计 74,530,538 97.06% 97.06% 



经查阅《定向发行说明书》，发行人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披露本次定

向发行及收购前后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情况。 

 

二、《反馈意见》2.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文件一致的鉴证意见。请律师

事务所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 号——定向发行申

请文件》第七条的要求补正。 

回复如下：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主要核查： 

1、查阅《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 号——定向发行申

请文件》； 

2、查阅本所律师出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事项之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文件一致的鉴证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本所律师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 号——定

向发行申请文件》第七条的要求对《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新之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事项之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文件一致的鉴证意见》

进行了补正。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披露本次定向发行及收购前后发行人前十大

股东情况。 

2、本所律师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 号——

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第七条的要求对《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新之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事项之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文件一致的鉴证意

见》进行了补正。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新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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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曹静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郑上俊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孔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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